
制作 曹秉琛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DISCLOSURE信息披露CC1144 2021 年 3 月 2 日 星期二

(上接 C13 版)
1、江苏创力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江苏创力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181677020062M
公司住所 丹阳市开发区通港路北侧
法定代表人 李国平
注册资本 3, 001 万元
成立日期 2008年 6 月 19 日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发行人全资控股

经营范围

电梯配件及部件、扶梯、别墅梯、高性能合金金属材料的生产加工、电梯配件及
部件、扶梯、别墅梯、高性能合金金属材料的销售，电梯的设计、研发和技术服
务，货物运输代理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普通货物装卸搬运服务，财务管理
咨询服务，有形市场调查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普通货运。

主营业务 主要从事垂直电梯部件研发、生产及销售

江苏创力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6.30/2020 年 1-6 月 2019.12.31/2019 年度
总资产 26, 452.77 21, 840.44
净资产 14, 799.44 13, 066.25
营业收入 19, 892.36 34, 403.52
净利润 1, 733.19 2, 978.81

注：以上财务数据均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2、江苏华力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江苏华力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18158553754X5
公司住所 丹阳市开发区通港路北侧
法定代表人 李国平
注册资本 2, 500 万
成立日期 2011年 11 月 7 日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发行人全资控股

经营范围

不锈钢制品生产，黄金制品零售，有色金属材料加工，有色金属材料销售，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有色金属材料表面拉丝设计、研发
和技术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普通货物装卸搬运服务、财务管理咨询服
务、有形市场调查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主要从事电梯金属材料生产及销售

江苏华力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6.30/2020 年 1-6 月 2019.12.31/2019 年度
总资产 35, 267.20 30, 368.06
净资产 8, 850.68 8, 237.54
营业收入 31, 357.86 61, 736.18
净利润 613.14 1, 647.07

注：以上财务数据均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3、鹤山协力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鹤山市协力机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784669871529D
公司住所 鹤山市鹤城镇工业三区 038 号
法定代表人 李国平
注册资本 430万元
成立日期 2008年 1 月 2 日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发行人全资控股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精冲模，精密型腔模，模具标准件，机械配件。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主要从事扶梯部件研发、生产及销售

鹤山协力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6.30/2020 年 1-6 月 2019.12.31/2019 年度
总资产 15, 587.22 13, 933.08
净资产 10, 532.78 9, 650.61
营业收入 10, 775.22 26, 725.67
净利润 882.17 3, 348.94

注：以上财务数据均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4、重庆华创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重庆市华创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7084694723D
公司住所 重庆市合川工业园区标准厂房 B 区
法定代表人 李国平
注册资本 3, 000 万元
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发行人全资控股
成立日期 2013年 12 月 12 日

经营范围 电扶梯配件及部件、别墅梯配件及部件、高性能合金金属材料、五金配件的生
产、加工、销售。

主营业务 主要从事垂直电梯部件研发、生产及销售

重庆华创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6.30/2020 年 1-6 月 2019.12.31/2019 年度
总资产 10, 332.39 9, 304.92
净资产 4, 606.15 4, 347.69
营业收入 5, 206.80 9, 914.19
净利润 258.46 674.37

注：以上财务数据均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安排和计划
根据 2019 年 7 月 13 日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可行性分析的议案》，本次募集资金在扣
除发行费用后将根据项目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募集资金
1 电扶梯部件生产建设项目 57, 000.00 43, 107.02
2 电扶梯部件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7, 300.00 5, 520.72
3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4, 000.00 10, 587.69

合 计 78, 300.00 59, 215.43

如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量少于项目的资金需求，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项
目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安排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不足部分将通过自筹方式解决。 募
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上述募投项目，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
置换。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具体数额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和实际发行
时的市场状况、询价情况确定。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展前景的分析
（一）实施背景
1、全球电梯产业转移促使我国形成完善产业配套
我国电梯行业起步较晚，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国内电梯产量较低，市场需求主

要通过进口予以填补。 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国际外资品牌开始逐步与国内企业
开展合作，推动了我国电梯行业的起步。 由于国内在材料供给、人力成本及消费市
场方面均有明显优势，也促使更多的跨国电梯公司在我国建立生产制造基地，全球
电梯产业逐步向我国进行转移发展；同时，随着技术的逐步引进，民族电梯品牌也
逐步涌现，并也逐步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从而推动我国电梯企业蓬勃发展。 改革
开放 40 年以来，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电梯行业保持快速增长，尤其进入 21
世纪以来， 电梯行业更是进入高速增长通道，2000 年我国电梯总产量尚不足 5 万
台，而到 2019 年全行业共生产制造 117 万台电梯，占全球总产量的 75%以上，其中
近 1/10 出口到海外市场，全国电梯保有量近 700 万台，我国已发展成为全球电梯第
一制造大国、出口第一大国和保有量第一大国。

随着全球电梯产业逐步向我国进行转移， 国内也形成了明显的电梯行业区域
聚集效应，目前电梯整机制造区域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而中西部近
几年电梯行业的发展也引人关注。 由于上述主要区域为我国钢材生产、金属加工及
电气工业发展较为成熟的地区，而上述产业又为电梯的重要上游行业，因而随着国
内电梯产业的发展向好，各配套领域也逐步细分、完善，形成了从材料到配件再到
整梯的完善产业链，从而进一步夯实了我国作为第一电梯大国的国际行业地位。

2、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带动电梯安装预期持续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建设是驱动电梯市场增长的主要因素， 而投资作为推动经济发

展的“三驾马车”之一，一直备受国家重视，因此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以
及城镇化进程持续深入推进， 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在房地产、 交通等行业发展带动
下，也保持了快速发展态势。 交通领域和房地产开发领域是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构
成。 目前，电梯产品广泛应用于各类交通枢纽和房地产工程建设，如：高铁站、地铁
站、机场等大规模应用垂直电梯和自动扶梯，高层住宅、写字楼普遍安装垂直电梯，
大型商场除直梯外也大量配置扶梯。 因此，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整体保持快速增长
的同时，也有效拉动了电梯市场的需求持续增加。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未
来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势必仍将保持在较高水平， 从而将继续带动电梯安装量的持
续增长。

3、经验积累推动机械部件制造技术日益成熟
目前，电梯主机厂主要承担电梯的设计和装配集成工作，而装配集成势必要求

各零部件供应商提供的产品满足精度要求，确保各电梯部件能够严丝合缝，能够保
证电梯产品的美观性，使电梯产品能够完全融入其使用环境，不会使乘梯人出现违
和的感觉；同时，电梯机械部件的精度也是对整个电梯运行的安全保障，以扶梯裙
板部件为例，如果其与梯级的间隙过大会产生乘客足部陷入到间隙的风险，而裙板
如果表面不够平整，也会与梯级发生摩擦，甚至对电梯运行带来安全风险，尤其电
梯通常用于人流量较大的场所， 一旦发生安全问题则会带来较大的不利影响；另
外，电梯作为人们日常出行的常用机械工具，其舒适性也是各大电梯主机厂所重点
考虑的功能因素，尤其对于高档的应用场合，不良的乘梯体验将严重影响电梯品牌
的正面传播，因此在电梯机械部件的制造前，通过设计有效解决部件的可制造性问
题，确保各部件之间的运转和谐，降低诸如振动、摩擦噪音、电磁干扰等方面的缺
陷，从而帮助电梯主机厂整体增强电梯舒适度。

自首次引进外资电梯品牌至今已历时 40 年，国内的电梯机械部件制造技术日
益成熟，促使电梯主机厂逐步将其部件产品由自主生产向外部采购模式逐步转换。
机械部件作为电梯的重要构成，起到装饰外观、确保安全、保障舒适等一系列作用，
因此各电梯主机厂对机械部件相关产品的质量、精度要求极高，因此经过长期的经
营积累，目前规模较大的电梯机械部件提供商多掌握较为成熟的产品设计、模具开
发及生产制造工艺， 能够为各大电梯主机厂提供具有质量和精度保证充分的产品
和技术支持。

4、产业鼓励政策支持助力行业持续稳定发展
随着我国城镇化及基础设施建设进程的持续， 电梯作为配套装备也受到国家

及主管部门的重视，电梯及相关零部件产品的鼓励政策也陆续出台，从而推动行业
保持持续稳定发展。 电梯及其零部件行业主要涉及的政策如下所示：

2009 年 5 月，国务院发布《装备制造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提出推进我国重大技
术装备的自主创新，加大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投资力度，加快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全方位提升装备制造业的竞争力，支持装备产品出口等目标和
措施。 在国家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背景下，装备制造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出台和实施
将为电梯企业的长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2010 年 1 月，国家质检总局发布了《特种设备安全发展战略纲要》，指出了我国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的现状与问题，确定了来 10 年的战略目标、主要任务、重点
工作和保障措施等。

2011 年 6 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提出全面提高电梯维保工作质量，围
绕产品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促进电梯企业向规模化、集团化和服务化方向发
展，促进电梯产业健康发展。

2015 年 5 月，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制造 2025》，明确实施制造强国战略。 加快推
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发展， 把智能制造作为两化深度融合的主攻方
向；推进生产过程智能化，培育新型生产方式，全面提升企业研发、生产、管理和服
务的智能化水平。 在重点领域试点建设智能工厂 / 数字化车间， 加快人机智能交
互、 智能物流管理等技术和装备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 促进制造工艺的数字化控
制、状态信息实时监测和自适应控制。 加快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客户关系管理、供
应链管理系统的推广应用，促进集团管控、设计与制造、产供销一体、业务和财务衔
接等关键环节集成，实现智能管控。

2016 年 3 月，“十三五”规划颁布实施，明确以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和基础能力
为重点，推进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促进制造业朝高端、智能、绿色、服务
方向发展，培育制造业竞争新优势，要求全面提升工业基础能力，加快发展新型制
造业，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加强质量品牌建设。

2017 年 6 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的意见》，其中
就提到要加强社区、家庭的适老化设施改造，优先支持老年人居住比例高的住宅加
装电梯等。

2018 年 2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电梯质量安全工作的意见，指出到 2020 年，
努力形成法规标准健全、安全责任明晰、工作措施有效、监管机制完善、社会共同参
与的电梯质量安全工作体系， 电梯质量安全水平全面提升， 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
好，电梯万台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等指标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该意见的发布将促进
电梯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2018 年 3 月，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有序推进“城中村”、老旧小区改造，
完善配套设施，鼓励有条件的加装电梯。 ”这是首次将“旧楼加装电梯”写进全国的
政府工作报告，推动了电梯产业的发展。 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明确目标，落
地实施加装电梯推进工作，提出“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3.9 万个，支持管网改
造、加装电梯等，发展居家养老、用餐、保洁等多样社区服务”。 旧楼加装电梯连续被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势必会加快各地政府对这项惠民工程的推进力度，对各地推
进这项民生工作具有明显的示范作用。 全国各地也陆续出台有关住宅加装电梯的
指导政策，各地纷纷为加装电梯提供财政补贴，减少行政审批环节，以提高加装效
率，帮助协调居民意见，旧楼加装电梯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二）必要性分析
（1）突破产品产能瓶颈，满足市场客户需求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铁、地铁等项目的深入建设，对电梯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大，

由于高铁、地铁等方式出行人数庞大，因此对于承载力强、安全性好的高品质电梯
的需求更为旺盛，而小规模的电梯主机厂由于竞争能力有限，逐步被挤出市场，具
备规模化、高品质电梯供应能力的主机厂份额持续提升，因而对高质量的电梯零部
件产品也形成更大的需求。

作为众多电梯主机厂的电梯部件供应商， 公司根据客户的需求不断扩大生产
能力，部分产品根据不同客户组建专门的生产线，但整体而言仍不能够完全满足客
户的需求，尤其在销售旺季，出于战略性考虑，公司根据自身设备及人员情况只能
承接规模较大的电梯主机厂订单，而不得不放弃部分其他电梯客户订单，一方面致
使公司不能够分享到市场红利， 另一方面也导致公司与其他电梯主机厂的合作粘
性受到限制，不利于未来的长远发展；另外，公司在电梯部件的品牌效应已经得到
体现，部分非电梯领域的企业也希望能够与公司开展合作，但在有限的生产能力情
况下，公司仅能够优先保障电梯主机厂的零部件需求，对于其他行业的金属部件需
求只能小规模承揽甚至放弃订单，从而一定程度限制了公司的业务发展。 因此，公
司有必要大规模扩大既有生产能力，尤其强化在业务忙季的订单处理能力，能够解
决不同客户在同一时点的激增产品需求。

公司将通过运用募投资金购置先进的生产制造设备，扩大电梯部件生产能力，
满足日益增长的客户需求，不断增加公司在既有客户的产品占有率，持续强化双方
的合作粘性；同时，项目也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电梯领域的其他潜在客户，进一
步提升公司在电梯部件领域中的市场影响力。

（2）降低委外生产比例，统一产品工艺品质
委托外部生产通常受制于两方面因素：一方面，出于经营战略考虑，将部分生

产环节交由具有生产资质且经过质量标准考核的企业， 从而使其能够充分利用行
业内资源，从而促使企业经营效率最大化；另一方面，因企业自身在特定时间某道
生产工艺的生产能力受限，从而不得不将部分产品进行委外生产，以在规定时间内
准时交付客户订单。 综合来看，前者通过长时间的合作，既能够保证受托方为委托
方预留常态化生产加工能力，同时产品一致性能够有效把控；而后者则具有偶发性
特征，在委托方需要外部产能协助的时候，尤其在业务旺季，可能存在委外产品无
法及时交付的情形，同时由于该模式下的委外生产连续性不强，因此生产的产品工
艺也难以得到完全保障。

目前，公司在电梯部件的产品供应中，在业务忙季经常出现因产能不足而将部
分工序外发加工的情况，主要委外的工艺环节为孔加工、切割、折弯等。 目前，公司
在电梯部件领域已经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 尤其在公交型扶梯细分市场中占据
较高的市场份额，因此为维持扶梯领域产品的高市场占有率，以及持续提升直梯领
域的市场份额，公司有必要确保电梯部件产品的足额、保质的供应，因此公司需要
对部分偶发性委外较多的产品工艺进行补强，不断降低该部分工艺的委外比例，从
而确保产品的一致性和高品质，持续增强自身产品竞争能力。

募投项目将通过购置柔性生产线、激光切割机、高精度折弯机等设备，大规模
增强切割、折弯等生产工艺环节的产品供给能力，尽量实现该工艺环节的自给，尤
其在公司业务量集中释放的时期内，不断降低委托外部生产的比例，确保能够为客
户提供高品质的电梯部件产品，持续维持客户对公司的较高满意度，有助于公司进
一步扩大产品市场份额。

（3）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提高核心部件份额
电梯产品零部件种类繁多，电梯行业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形成整机制造商

和零部件制造商分工合作的行业形态， 主要合资整机制造商大都将电梯零部件外
包给零部件制造商生产，主机厂主要负责装配。 电梯整机市场份额比较集中，而电
梯零部件生产厂家数量众多，竞争非常激烈。 在这种行业形态下，电梯零部件制造
商只有生产更多种类更核心的零部件，才能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生存与发展。

公司自成立开始，在扶梯方面，掌握了包括裙板、盖板、栏板等多种外覆件生产
技术，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加强市场开发，形成了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公司扶梯外
覆件的强势发展为公司带来了良好的盈利。 近年来，为提升效率和资源利用，电梯
整机制造商逐步向配套供应商采购成套电梯部件产品， 零部件配套供应将成为行
业未来的发展趋势，为满足整体制造商配套采购电梯零部件的需求，公司逐步重点
培育研发生产扶梯驱动系统产品，根据公司财务数据显示，公司 2019 年扶梯驱动
系统销售收入超过 1.5 亿元。未来，公司将进一步发展驱动总成等扶梯驱动系统，大
幅扩大驱动系统生产规模，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提高扶梯核心部件的市场份额。

综上所述，公司将引入先进的生产设备，建设扶梯驱动总成及桁架生产线，扩
大扶梯驱动总成及桁架生产规模，提高扶梯部件的整体市场份额，有效改善公司的
产品结构，迎合市场发展趋势。

（4）深度挖掘客户需求，提升成套供应能力
我国电梯行业经过多年的发展，零部件外发生产的趋势已经形成，即电梯主机

厂更加注重整梯的装配集成和部分核心部件的技术掌控， 而对于大多数零部件而
言，基本通过经其验证的厂商进行配套供应，并由电梯主机厂负责最终的产品装配
及现场安装。 上述趋势的形成对于零部件供应商而言，可以通过规模化产品配套逐
步增加在其客户方面的影响力。

公司在电梯部件领域经过多年的深耕，已经形成了较为全面的产品体系，覆盖
扶梯和直梯两大电梯类型，一定程度满足了客户的多元化产品需求。 在电梯主机厂
零部件外发生产趋势下，公司有必要对既有客户的需求进行持续深度挖掘，尽量实
现扶梯外覆件与驱动系统、桁架，直梯井道、轿厢部件与其他部件的配套数量趋同，
从而增强公司的产品成套供应能力，实现对客户需求的最大化开发，也进一步提升
公司的经营规模和盈利能力。

公司扶梯外覆件等既有规模产品进行产能扩建外，也将提升扶梯驱动系统、直
梯井道部件和轿厢部件生产供应能力，尤其还将增加扶梯桁架这一产品供给。 募投
项目实施后，公司在电梯领域的成套部件供应能力将得到大幅提升，有利于扩大公
司在单一客户中的整体产品供应份额，从而实现对客户的最大化开发利用，增强合
作粘性的同时，逐步强化自身的盈利水平。

（5）强化规模经济效应，持续优化成本结构
规模经济对企业发展而言具有诸多优势体现：其一，通过规模化采购，企业能

够在材料价格和产品品质方面具有更强的话语权，尤其在金属相关部件制造行业，
该优势体现更加明显，如果采购规模较小，企业不能够直接向钢厂进行采购，而是
需要通过经销商获得相应的材料产品；其二，通过规模化生产，单位产品分摊的成
本也能够显著降低；其三，对于知名的企业而言，其对供应商的筛选较为严格，尤其
在电梯产品涉及到安全性因素，因此电梯主机厂对供应商的筛选更为苛刻，因此具
有规模化优势的企业更能够在竞争中胜出。

目前，公司在电梯部件产品方面已经形成了规模化经营，并在材料议价、生产
成本控制及品牌传播方面形成了一定的优势，但不锈钢、碳钢等材料采购价格难以
控制，且生产成本方面仍有通过规模化运作的空间，因此公司有必要借助客户需求
的增长，进一步提升产品的生产制造规模，以进一步提升公司在不锈钢、碳钢等材
料采购方面的议价和品质要求能力， 并通过持续的规模扩大进一步降低单位产品
成本，为客户提供优质优价的产品。

募投项目将购置自动化程度较高的设备及产线， 大幅扩大垂直电梯和扶梯的
金属部件生产能力，打造更具规模经济效应的生产制造体系。 项目实施后，一方面
公司在不锈钢、碳钢等材料方面的采购规模将大幅增长，公司在材料采购环节将更
具话语权，从而有效控制材料采购成本和品质；另一方面，通过自动化生产设备的
配置及规模化的产品生产，公司生产成本将得到进一步控制。

（6）顺应下游行业发展趋势，进一步提高研发技术水平的需要
公司从事电梯部件及电梯金属材料研发生产多年， 已经在行业内形成一定的

市场地位，尤其在公交型扶梯领域，具有较高的市场份额，产品获得诸多国际领先
电梯主机厂的认可。 然而，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电梯安全标准的不断提升，以及电
梯产品定制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公司为客户提供精度更高、性能更优的电梯精密部
件产品的需求更加迫切，而实现对上述需求的满足则要求公司进一步优化、改进产
品生产工艺，从而应对客户对高品质产品的需求。

项目将通过建设研发中心大楼，引进行业内先进的技术人才，以组建总部技术
研发中心，整体统筹公司内部所有业务板块的技术研发工作，高效整合公司内部技
术研发资源。

项目将针对梯路导轨冷弯成型进行工艺的改进开发，并研究电梯门系统（机械
部件）、电梯安全部件等电梯部件技术，形成新产品技术储备的同时，持续提升公司
产品精度和性能，有效巩固公司产品竞争能力，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与电梯主机
厂的合作粘性，从而持续扩大业务规模。

募投项目将引进一系列先进的检测试验设备， 搭建更加完善的研发及测试环
境，用于支撑公司未来对更高精度产品的开发，同时为后续的产品批量稳定生产奠
定基础，促进公司产品应用领域的合理拓展。 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的检测试验能
力将得到大幅提升，有助于新产品的开发，从而强化公司整体产品的制造精度。

（七）优化公司财务结构，提升抗风险能力
公司所属的电梯行业为资金密集型行业，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投入较大，日常

经营中对存货、应收账款、预付账款等流动资产投入需求也较高。 未来，公司业务规

模进一步扩张，势必导致应收账款与存货金额也进一步扩大，公司需要筹集更多的
资金来满足应收账款与存货带来的资金压力。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进一步优化公司财务结构，提升抗风险能力。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本公司除了在本招股意向书摘要“重大事项提示”所披露的风险之外还有如下

风险：
（一）市场竞争风险
近年来，我国电梯行业的快速增长带动了一批国内电梯部件企业的发展。 国内

外电梯整梯厂商出于成本的考虑，改变了以往单一自制、大而全的生产模式，越来
越注重与国内电梯部件厂商的合作。 公司抓住行业发展机遇， 依托坚实的研发实
力、稳定的产品质量以及良好的市场形象，赢得包括迅达、奥的斯、通力、蒂森克虏
伯和日立等国际著名电梯整梯厂商在内的国内外众多优质客户的青睐。 但在经济
下行压力增大、房地产行业持续调整，以及电梯行业增长趋势放缓形势下，电梯以
及电梯部件行业市场竞争压力日渐增大。 近年来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公司部分产品
销售价格出现不同幅度下滑，面临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若公司不能持续保持目前
良好的发展态势，形成较强的综合竞争力，有可能在将来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
于不利的地位。

（二）产品质量控制风险
公司的裙板、盖板、扶手回转、驱动总成等零部件产品是扶梯必需的基本零部

件，导轨支架、对重架、轿厢直梁、轿顶 / 底等零部件产品是直梯必需的基本零部
件，该类产品对电梯整体运行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较为重要。 因此，电梯整体厂商在
选择部件供应商时，零部件质量成为重要的考虑因素。 自设立以来，公司十分重视
对产品安全性及质量稳定性的控制， 一贯执行严格的行业技术标准和客户质量评
价标准，严把质量关。

尽管公司高度重视产品质量管理，且报告期内未曾发生重大产品质量事故，但
一旦出现重大的产品质量问题，则可能会引发产品召回、经济赔偿甚至事故责任诉
讼，不仅会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会对品牌、声誉造成负面影响，进而可能较长
时间内影响公司业务拓展。

（三）税收优惠政策变动的风险
公司于 2013 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并分别于 2016 年、2019 年通过高新技

术企业复审， 报告期内适用 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 子公司江苏创力于 2014 年被
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并于 2017 年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2020 年 12 月江苏创力
被列入《江苏省 2020 年第一批拟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名单》，报告期内适用 15%的企
业所得税税率。 子公司鹤山协力于 2017 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2020 年 12 月鹤
山协力被列入《广东省 2020 年第一批拟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名单》， 报告期内适用
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

如果未来国家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发生调整，或者同力机械及子公司江苏创力、
鹤山协力的证书到期后，不能按期申报并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资质，将会对公司
盈利能力及财务状况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风险
1、募投项目的实施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和实施效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虽然本

次募投项目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密切相关，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设计研发、
产能转化等方面经过认真的可行性分析及论证，但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仍可能存
在因项目进度、投资成本发生变化、市场需求变化等原因造成的实施风险。

2、新增固定资产折旧及摊销的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完成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增固定资产每年将

增加较多的折旧摊销费用。 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收益未达到预期效果，可能出
现因固定资产折旧摊销增加导致利润下滑的风险。

（五）股市风险
股票市场收益机会与投资风险并存， 股票价格不仅受公司盈利水平和发展前

景的影响，还受到投资者心理预期、股票供求关系、国内外宏观经济状况以及政治、
经济、金融政策等诸多因素影响。 公司上市后的股票价格可能出现受上述因素影响
背离其投资价值的情况，进而直接或间接给投资者带来风险。

二、其他重要事项
（一）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安排
公司为完善信息披露行为，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要求，建立了《信息披露管

理制度》， 并由公司董事会秘书具体负责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管理， 联系电话：
0511-85769801，电子邮箱：zqb@jstljx.com。

（二）重要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发行人合同金额在 500 万元以上或虽未达到

500 万元但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未来发展或财务状况具有重要影响的正在履行或
将要履行的合同情况如下：

1、销售合同
（1）重大框架销售协议

序号 需方 销售方 合同名称 合同期限 标的

1
迅达

电
梯

迅达（中国）电梯
有限公司

同力有
限

制造和供应框架协
议及补充协议

2017.12.15-
2018.12.14，每年

自动续约 12 个月
自动扶梯及人行道
零件

迅达（中国）电梯
有限公司

江苏创
力

制造和供应框架协
议

2020.04.02-2020.12.
31， 到期自动续约一
年

电梯部件的制造和
供应

迅达（中国）电梯
有限公司

江苏华
力

制造和供应框架协
议

2020.04.02-2020.12.
31， 到期自动续约一
年

电梯原材料的制造
和供应

2 奥的斯

奥的斯机电电梯有
限公司

同力机
械 采购协议 2019.07.01-

2021.06.30

用于客户产品制造
或其他相关用途的
零部件、 原材料及
其他辅助材料

奥的斯电梯制造有
限公司

同力机
械 采购协议 2020.07.01-

2022.06.30

用于客户产品制造
或其他相关用途的
零部件、 原材料及
其他辅助材料

奥的斯机电电梯有
限公司

江苏创
力 采购协议 2019.05.10-

2021.03.31

用于客户产品制造
或其他相关用途的
零部件、 原材料及
其他辅助材料

奥的斯机电电梯有
限公司

江苏华
力 采购协议 2019.05.10-

2021.03.31

用于客户产品制造
或其他相关用途的
零部件、 原材料及
其他辅助材料

广州奥的斯电梯有
限公司

鹤山协
力 采购协议 2019.07.01-

2021.06.30

用于客户产品制造
或其他相关用途的
零部件、 原材料及
其他辅助材料

奥的斯机电 电梯
（重庆）有限公司

重庆华
创 采购协议 2019.02.28-

2021.03.31

用于客户产品制造
或其他相关用途的
零部件、 原材料及
其他辅助材料

3
通力

电
梯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 同力机
械 供应及购买协议

2020.06.02-
2022.12.31，协议

届满后，应继续有效，
有效期每次为期 1 年

电扶梯配件及产品
备件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华
力 供应及购买协议

2014.01.01-2016.12.
31，协议届满后，应继
续有效， 有效期每次
为期 1 年

电梯部件以及产品
配件

巨人通力电梯有限
公司

江苏华
力 供应及购买协议

2019.01.01-
2020.12.31，届满

后应继续有效， 有效
期每次为期 1 年

电梯部件及产品的
备件

4 蒂森克
虏伯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 江苏华
力 采购合同 2020.11.01-

2021.10.31 以采购订单为准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 鹤山协
力 采购合同 2020.11.01-

2021.10.31 以采购订单为准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 重庆华
创 采购合同 2020.11.01-

2021.10.31 以采购订单为准

蒂森克虏伯电梯
（上海）有限公司

江苏创
力 采购合同 2021.01.01-

2021.12.31 以采购订单为准

蒂森克虏伯扶梯
（中国）有限公司

鹤山协
力 采购合同 2018.10.01-

2021.09.30 以采购订单为准

5
西奥

电
梯

杭州西奥电梯有限
公司

江苏华
力 采购通用条款 2015.08.26 至今

用于电梯、 自动扶
梯、 自动人行道或
其他有关的零部件
及其辅助材料

杭州斯沃德电梯有
限公司

同力机
械

采购通用
条款 2019.08.09 至今

电梯、扶梯、自动人
行道或其他有关零
部件及其辅助材料

杭州优迈科技有限
公司临安分公司

同力机
械 采购通用条款

2020.05.10 签订 ， 合
作期间一直有效，按
约定终止、 双方协商
一致解除或终止、签
订新的采购通用条款
或类似文件或通用条
款违背了国家法律法
规政策的除外

电机产品及其他零
部件及其辅助材料

杭州优迈科技有限
公司临安分公司

江苏华
力 采购合同通用条款

2018.01.14 签订 ， 合
作期间一直有效，双
方协商一致解除、签
订新的采购通用条款
或类似文件或通用条
款违背了国家法律法
规政策的除外

电机产品及其他零
部件及其辅助材料

杭州优迈科技有限
公司临安分公司

江苏华
力

采购通用条款补充
协议

2021.01.01-
2021.12.31 不锈钢卷

6
日立

电
梯

日立电梯 （中国）
有限公司

鹤山协
力 采购框架协议书 2020.3.12-

2023.3.11 以采购订单为准

（2）单笔金额在 500 万元以上的主要销售合同

序号 需方 销售方 合同名称 金额（万元） 合同期限 标的

1 苏州易升电梯
部件有限公司 江苏华力 采 购 锁 价

协议 1, 787.52 2020.05.01-2021.9.30 不锈钢

2、采购合同
（1）重大框架采购协议

序号 销售方 需方 合同名称 合同期限 标的

1 江苏方达金属制
品有限公司

江苏创力 采购合同
2020.01.01-2020.12.31，到期
自动续约至双方再次签署合
同

以具体订单为准

同力机械 采购合同书
2020.01.01-2020.12.31，到期
自动续约至双方再次签署合
同

以具体订单为准

2 常州昶鑫物资有
限公司 同力机械 采购框架合同 2021.01.01-2024.12.31 以具体订单为准

3 上海钢银电子商
务股份有限公司 同力机械 采购框架合同 2021.01.01-2024.12.31 以具体订单为准

4 无锡太钢销售有
限公司 江苏华力 供货框架协议 2021.01.01-2021.12.31 443系列、304 系列、

430 系列、冷轧产品

（2）单笔金额在 500 万元以上的主要采购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发行人或其下属公司正在履行或将要履行的

单笔金额在 500 万元以上的主要采购合同情况如下：
序
号 销售方 需方 合同名称 金额（万元） 签订日期 标的

1 无锡青控不锈钢有
限公司 江苏华力 买卖合同 1, 980.00 2020.11.27 不锈钢

2 无锡太钢销售有限
公司 江苏华力 销售合同 1, 100.00 2020.11.30 不锈钢

3 无锡青控不锈钢有
限公司 江苏华力 买卖合同 660.00 2020.12.9 不锈钢

4 无锡青控不锈钢有
限公司 江苏华力 买卖合同 660.00 2020.12.10 不锈钢

5 无锡青控不锈钢有
限公司 江苏华力 买卖合同 1, 370.00 2020.12.16 不锈钢

6 无锡青控不锈钢有
限公司 江苏华力 买卖合同 959.00 2020.12.18 不锈钢

7 无锡青控不锈钢有
限公司 江苏华力 买卖合同 1, 370.00 2020.12.30 不锈钢

8 无锡青控不锈钢有
限公司 江苏华力 买卖合同 4, 260.00 2021.1.9 不锈钢

9 无锡青拓不锈钢有
限公司 江苏华力 购销合同 2, 840.00 2021.1.9 不锈钢

10 上海钢银电子商务
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创力 电子交易合同 1, 386.00 2021.1.21 碳钢

11 常州昶鑫物资有限
公司 江苏创力 订货合同 2, 280.00 2021.1.25 碳钢

3、借款和担保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正在履行的借款、担保等合同情况如下：
（1）借款合同

序
号

签署主
体 贷款合同号 贷款银行 贷款额

（万元）
年利率
（%） 期限 担保

方式

1 同力机
械 D-2020-248 交通银行镇

江分行 200.00 3.6 2020/12/18-2
021/9/6 保证

2 同力机
械

HTZ320756200LDZJ
202100003

建设银行丹
阳支行 999.00 3.65 2021/1/8-202

2/1/7 保证

3 同力机
械

HTZ320756200LDZJ
202100014

建设银行丹
阳支行 3, 000.00 3.55 2021/1/18-20

22/1/17 保证

4 江苏华
力

HTZ320756200LDZJ
202000056

建设银行丹
阳支行 950.00 3.92 2020/4/8-

2021/4/7 保证

5 江苏华
力

HTZ320756200LDZJ
202000064

建设银行丹
阳支行 950.00 3.92 2020/4/23-

2021/4/22 保证

6 江苏华
力

HTZ320756200LDZJ
202000085

建设银行丹
阳支行 950.00 3.80 2020/6/18-

2021/6/17 保证

7 江苏华
力

HTZ320756200LDZJ
202000086

建设银行丹
阳支行 950.00 3.80 2020/6/18-

2021/6/17 保证

8 江苏华
力

HTZ320756200LDZJ
202000083

建设银行丹
阳支行 950.00 3.80 2020/6/19-

2021/6/18 保证

9 江苏华
力

HTZ320756200LDZJ
202000084

建设银行丹
阳支行 950.00 3.80 2020/6/19-

2021/6/18 保证

10 江苏华
力 08011092019620015 江南农村商

业银行 1, 450.00 3.85 2020/11/4-
2021/11/3 保证

- 合计 - - 11, 349.00 - - -

注：上表中 12,114.00 万元保证为李国平、李腊琴以银行储蓄存单质押为公司
提供的保证。

（2）授信协议
序
号 授信银行 被授信方 授信合同号 授信额度

（万元） 授信期限

1 江南农村商业
银行 江苏华力 08011092019620015 4, 950.00 2019/1/16-2022/1/14

- 合计 - - 49, 950.00 -

（3）担保合同

序号 担保合同号 担保人 债务人 债权人 担保额度
（万元）

主债权（确定）
期间

担保方
式

1 080110920191
60006

同力机
械

江苏华
力

江南农村商业银
行

最高额 4, 950 万
元

2019/1/16-
2022/1/14 保证

2 D-2020-248 江苏华
力

同力机
械

交通银行镇江分
行 最高额 200 万元 2020/12/18-

2021/9/6 保证

3 D-2020-248 江苏创
力

同力机
械

交通银行镇江分
行 最高额 200 万元 2020/12/18-

2021/9/6 保证

4
HTC32075620
0ZGDB202100

002
江苏华
力

同力机
械

建设银行丹阳支
行

最高额 12, 000 万
元

2021/1/4-
2026/1/4 保证

4、建筑工程施工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正在履行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情况如下：

发包人 承包人 合同名称 主要内容

同力机械 常州飞峰建筑构件有限公司 合同协议 由承包人承接同力机械 1-1#厂房工程，
价格为 2, 760 万元

5、保荐与承销协议
公司与中原证券签订了《保荐协议》和《承销协议》，聘请中原证券担任发行人

本次公开发行上市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
（三）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公司存在的对外担保均为母子公司之间的

互相担保，内容详见本节“二、其他重要事项”之“（二）重要合同”之“3、借款和担保
合同”。 除此之外，发行人无对外担保行为。

（四）重大诉讼或仲裁
1、发行人的相关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不存在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

务活动、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2、发行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作为一方当事人的重大诉讼或仲裁的情况
发行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和核心技术人员作为一方当事人存在重大诉讼或仲裁的情况如下：
（1）李腊琴
2014 年 7 月 18 日，李腊琴以马云燕、丹阳市盛嘉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江苏双仪

光学器材有限公司为被告，诉称：2013 年 3 月 4 日，马云燕与丹阳市盛嘉金属材料
有限公司共同向其借款 1,500 万元，借期自 2013 年 3 月 4 日至 2014 年 3 月 4 日，约
定月利率为 2%，截止 2014 年 7 月 4 日，产生利息 480 万元；江苏双仪光学器材有限
公司为该借款提供了担保，应当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现还款期限已过，请求：（1）判
令被告马云燕、 丹阳市盛嘉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 1500 万
元，支付利息 480 万元（暂算至 2014 年 7 月 4 日），律师费 56.38 万元，合计 2036.38
万元，并按月息 2%计算自 2014 年 7 月 5 日起至判决确定之日的利息。（2）判令被告
江苏双仪光学器材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判令三被告承担案
件诉讼费。

2015 年 1 月 6 日，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镇民初字第 87 号民事判决
书，依法判决：（1）马云燕、丹阳市盛嘉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
1500 万元，支付利息 353.4246 万元（自 2013 年 5 月 1 日暂算至 2014 年 7 月 4 日），
自 2014 年 7 月 5 日起至付清本金之日的利息，以 1500 万元为基数，按年息 20%计
算；（2）江苏双仪光学器材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如果未按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四、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马
云燕、 丹阳市盛嘉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双仪光学器材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135,685 元。

因上述三被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李腊琴多次向镇江市中级人
民法院（后为便于执行，转由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执行）申请执行，但因在执行程
序中，相关人民法院已穷尽执行措施，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执
行人亦未能提供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其他财产线索，并同意终结执行程序，相关
执行程序终止。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前述判决尚未执行完毕。 根据江苏省丹阳市人
民法院于 2018 年 3 月 16 日作出的裁定，终结执行后，如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
的财产线索，李腊琴可以再次申请执行。

上述诉讼案件中，李腊琴系原告，且其出借资金为其自身合法资金，对发行人
生产经营不产生影响，对本次发行上市亦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2）李铮
2016 年 6 月 13 日，李铮以汤锁仙、顾阿英、安徽凯特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被

告向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李铮诉称：2013 年 10 月，李铮（实际系李国
平的资金）向汤锁仙、顾阿英出借 2,200 万元，约定还款期限至 2014 年 10 月 20 日
止。 2015 年 8 月 31 日，双方签订《借款协议》，约定由汤锁仙、顾阿英在 2016 年 2 月
8 日签归还未偿还借款 2,100 万元中的 600 万元， 并由安徽凯特雅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作为担保人。 因被告未全部偿还借款，请求：（1）被告汤锁仙、顾阿英归还借款本
金 2,010 万元并承担相应的借款利息；（2） 被告安徽凯特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连带还款责任；（3）案件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因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汤锁仙以虚构借款用途、 掩盖资金实际走
向的方式向原告借款，可能涉嫌诈骗，遂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且公安机关已受
理， 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2018 年 12 月 3 日， 丹阳市人民法院出具
（2016）苏 1181 民初 8978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起诉。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案件仍由公安机关受理中。
上述诉讼案件中，李铮系原告，且其出借资金为其自身合法资金，对发行人生

产经营不产生影响，对本次发行上市亦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除上述重大诉讼外，发行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控股子公司，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作为一方当事
人不存在重大诉讼或仲裁的情况。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涉及行政处罚、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因同力有限未取得建筑施工许可证擅自开工建设，2017 年 6 月 6 日，丹阳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对同力有限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丹住建罚字（2017）第
077-A17 号），丹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同力有限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李国平处
以 0.55 万元的处罚。李国平已足额缴纳罚款，同力有限相关厂房已补办相关手续并
取得了《不动产权证书》。

2019 年 7 月 18 日，丹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证明》，确认上述案件已结
案，该违法行为不属于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

报告期内，除上述处罚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不存
在涉及行政处罚、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4、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涉及刑事诉讼的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

人员不存在涉及刑事诉讼的情况。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各当事人

名称 住所 联系电话 传真 经办人或联
系人

发行人：江苏同力日升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丹阳市经济开发
区六纬路 0511-85769801 0511-85769872 刘亮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原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
环路 10 号 021-50588666 021-50587770 宋锴、

樊犇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中伦律
师事务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
大街甲 6 号 SK 大厦 33、
36、37 层

010-59572288 010-65681022 李静、
王榧凡

会计师事务所：天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106 号 1907 室 025-84711188 025-84714872 骆竞、

王伟庆
资产评估机构：北京天健兴
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北京市月坛北街 2 号月
坛大厦 23 层 010-68082389 010-84714748 孙建民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
东路 166�号中国保险大
厦 36�楼

021-58708888 021-58899400 -

拟申请上市交易所：上海证
券交易所

上海市浦东南路 528�号
证券大厦 021-68808888 021-68804868 -

二、本次发行上市重要日期
发行安排 日 期

初步询价日期 2021年 3 月 4 日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2021年 3 月 9 日

申购日期 2021年 3 月 10 日
缴款日期 2021年 3 月 12 日

预计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申请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七节 备查文件
本次股票发行期间，投资者可在公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办公地址查阅招股

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查阅时间为法定工作日上午 9:00－11:30，下午 2:30－5:00。
投资者也可在巨潮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查阅招股意向书以及发行保

荐书、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全文、法律意见书以及律师工作报告等备查文件。

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3 月 2 日


